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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经研究，现将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金融业政策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金融机构开展下列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，属于《营业税

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（财税﹝2016﹞36 号，以下简

称《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）第一条第（二十三）项所称的金融同业

往来利息收入： 

（一）同业存款。 

同业存款，是指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同业资金存入与存出业

务，其中资金存入方仅为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。 

（二）同业借款。 

同业借款，是指法律法规赋予此项业务范围的金融机构开展

的同业资金借出和借入业务。此条款所称“法律法规赋予此项业

务范围的金融机构”主要是指农村信用社之间以及在金融机构营

业执照列示的业务范围中有反映为“向金融机构借款”业务的金

融机构。 

（三）同业代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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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业代付，是指商业银行（受托方）接受金融机构（委托方）

的委托向企业客户付款，委托方在约定还款日偿还代付款项本息

的资金融通行为。 

（四）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。 

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，是指金融商品持有人（正回购方）

将债券等金融商品卖给债券购买方（逆回购方）的同时，交易双

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，正回购方再以约定价格从逆回购方买回

相等数量同种债券等金融商品的交易行为。 

（五）持有金融债券。 

金融债券，是指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

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、按约定还本付息的

有价证券。 

（六）同业存单。 

同业存单，是指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市

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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